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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1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康美        编号：临2021-087 

债券代码：122354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5康美债 

债券代码：143730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8康美01 

债券代码：143842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8康美04 

优先股代码：360006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：康美优1 

 

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优先股表决权恢复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 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4年 12月 4日发行了优先

股 3,000万股（以下简称“康美优 1”、优先股代码“360006”）每股面值均为 100

元人民币，总规模为 30亿元人民币，本次优先股采取固定股息率，票面股息率为

7.50%。2021年 5月 19日起，公司优先股表决权恢复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 优先股表决权恢复的原因和起始期限 

根据《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募

集说明书》”）的相关约定，公司累计三个会计年度或连续两个会计年度未按约定

支付优先股股息的，股东大会批准当年不按约定分配利润的方案次日起，优先股股

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与普通股股东共同表决，每股优先股股份享有一定比例表决

权。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表决权恢复直至公司全额支付当年股息。 

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

度优先股不进行股息派发的议案。公司于 2021 年 5月 18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

大会，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优先股不进行股息派发的议案。 

根据《募集说明书》相关约定和公司 2019 年、2020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不派

发股息的决议，公司优先股康美优 1 自 2021 年 5 月 19 日起恢复表决权，有权出

席股东大会与普通股股东共同表决，直至公司全额支付当年股息。 

二、 每股优先股享有的表决权比例 

根据《募集说明书》约定，每股优先股享有的表决权恢复比例为 12.9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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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优先股表决权恢复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优先股表决权恢复，优先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与普通股股东共同表

决，积极参与公司治理，共同对公司重大生产经营事项作出决策。 

公司原表决权份额为 4,973,861,675.00，优先股表决权恢复后，新增表决权 

份额为 387,600,000.00，现公司表决权份额合计为 5,361,461,675.00，新增优先

股表决权份额占公司表决权总份额的比例为 7.23%。 

本次优先股表决权恢复后，不影响控股股东表决权委托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

东揭阳易林药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公司目前已被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，公司将全力配合法院、管理人推进重整

相关工作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

《证券日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

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


